附件1

玉林市严禁中小学教职工违规参与

校外培训承诺书

我向学校郑重承诺：

一、严格遵守《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》，坚持以学生发展为本，履行教书育人职责，爱岗敬业，为人师表，廉洁从教。

二、决不组织、参与或变相参与任何形式的校外培训活动。

三、决不组织学生在家中或其他场所收费或变相收费培训，不与学科教师联合办班，不在家中或在校外租用场地开展学科类校外培训活动。

四、决不参与以“咨询”、“文化传播”、“一对一”、“一对多”、“家政服务”、“住家教师”“众筹私教”等隐形变异形式违规开展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活动。

五、决不利用职务之便宣传、动员、引导、暗示或强制学生参与或变相参与校外培训活动。

六、决不为其他社会人员(含家属、亲友)介绍学生参加校外培训。

七、决不接受学生或家长(含家属、亲友)和培训机构的请求，参与校外培训活动。

八、决不为校外培训机构提供学生或家长个人信息；不接受校外培训机构安排的宴请、旅游考察或休闲健身活动；不接受校外培训机构的礼品礼金、购物卡券、支付凭证、有价证券、电子红包等财物。

九、决不无计划教学、超纲教学、课上不讲课下讲或非零起点教学。

十、关爱每一位学生，上好每一堂课，努力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和质量。校内做好培优补差，尽心尽力帮助学困生，积极配合家长做好家庭教育工作，切实减轻学生学业负担，促进学生健康、快乐成长。

我恪守以上承诺，请学校、家长和社会监督，如有违反，我将自愿接受学校和上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处理。

学校：

职务:

承诺人(签名指印):                  承诺人学校(盖章):

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附件2

玉林市严禁中小学生违规参与学科类

校外培训承诺书

为全面贯彻落实“双减”政策，我自愿做到如下：

决不参加以“咨询”、“文化传播”、“一对一”、“一对多”、“家政服务”、“住家教师”、“众筹私教”等隐形变异形式违规开展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活动。

决不参加躲避监管转入“地下”的形式违规开展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活动。

决不参加存在消防、疫情防控、校舍、师资、预收退费等安全隐患的无资质的校外培训机构。

决不在法定节假日、休息日及寒暑假期参加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。

我自愿遵守以上承诺，承担参加违规培训的一切风险。

承诺人签字：

班主任签字：

年  月  日

附件3

玉林市严禁违规参与学科类校外培训活动举报电话

	部门
	举报电话

	市场监管局
	12315

	玉林市教育局
	0775-2678832

	玉州区教育局
	0775-2820221

	玉东新区教育

文化和旅游局
	0775-2691869

	福绵区教育局
	0775-3263100

	北流市教育局
	0775-6233305

	容县教育局
	0775-5320313

	博白县教育局
	0775-8332927

	兴业县教育局
	0775-3763082

	陆川县教育局
	0775-731686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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